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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城市相关政府网站DIP试点工作披露情况调查分析 

李祎迪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省市  北京  100081 

【摘  要】目的为了解各试点城市相关政府网站在“DIP 付费”报道方面的工作情况，并针对报道情况提供合理建议。方法在试点省份相关政府网站以“DIP”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报道共计 234 条。检索主要网站为各试点省市的卫健委与医保局网站。建立数据库，据此进行分析。结果以“DIP”为关键词检索到相关

的报道，共计 234 条。通知公告类 31 条，政策文件类 32 条，政策解读类 7 条，实施报道类 162 条，论点争鸣类 2 条。实施报道类以相对显著差距高于其他类别

报道。仅有上海市由相关看法的报道，西藏市中披露了对于工作的难点。总体报道情况笼统且类型较为单一。讨论各试点城市对于 DIP 的报道工作有待加强。将报

道内容具体化、详实化。丰富报道类型。加强出台结合各地实际的试点工作相关政策文件。 

【关键词】DIP 付费；试点城市；披露情况 

 

DIP 付费是一种中国原创的医保支付方式。其实施有利于提高医保基

金监管效率，规范医疗行为、引导各医疗机构进行良性竞争[1]等。各试点

省市作为 DIP 付费的先行者，可以反映出 DIP 付费的实际作用效果，运

行时的问题及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为了解试点工作的铺开情况，本文

在各试点城市相关政府网站对其试点工作的相关报道情况进行搜集，对

各试点省市工作进展进行分析，并对其披露工作提出相应的合理建议。 

1 研究背景 

1.1DIP 付费概念 

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 付费（简称 DIP 付费），又名按病种分

值付费，是依托医疗大数据，结合点数法和区域总额预算，以海量已发

生的真实病例为基础，对每个病种进行分组并赋值，根据相关结算规则

进行医保付费的一种中国原创医保支付方式。同时通过对定点医疗机构

设定考核系数，结合病种分值、等级系数，对定点医疗机构间进行住院

统筹基金的分配和结算。[2] 

1.2 实施目的及意义 

1.2.1 降低医保控费压力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2020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

16-2019 年我国居民医保基金总收入分别为 2109 亿元、2811 亿元、5653

亿元、6971 亿元和 8575 亿元，对应的基金总支出分别为 1781 亿元、248

0 亿元、4955 亿元、6277 亿元和 8191 亿元，近 5 年基金总收入的年平均

增长速度为 32.38%，基金总支出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35.69%。根据 2018

年与 2019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算得 2018-2019 年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总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 5.19%，基金总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为 6.4

3%。[3-6] 

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医保基金总收入大于其总支出，但通过计算二者

的平均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医保基金总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低于其总支出

平均增长速度。医保部门的控费压力虽较之前有所下降，但现今仍旧存

在。因此，探索并实施 DIP 付费改革十分必要。 

1.2.2 优化诊疗流程与诊疗质量 

由于医疗机构对自身医疗服务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对

分级诊疗的推进形成阻碍，产生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

可罗雀的现象。而 DIP 的付费规则可以激发三级医院对治疗急危重症和

疑难杂症患者的积极性，从而间接促进康复病、小病的患者下转至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治疗[7]，有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模式。 

不同于以往按项目付费方式容易出现过度医疗、诱导消费等问题，D

IP 付费可以使医院为提高效益而降低病种成本，规范诊疗行为，倒逼医

院提升其技术和服务能力，从而提高诊疗质量，使患者获得更好的诊疗

服务。 

1.2.3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DIP 付费改革的出现，促使医院绩效核算从以收入为导向改为以成本

控制为导向进行探索。其改革是从按项目付费的后付制到预付制的转变，

更多的强调病案质量、服务水平等“质效”[8]。 

同时，其预付制的付费制度促使医院以绩效激励为导向[8]，从而达到

提升病案首页质量、控制不合理费用、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服务能

力与效率、促进医院精细式发展的作用，进而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1.3 试点政策依据 

2020 年 10 月 19 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

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正式公布了 DIP 付费改革试点

工作，同年 11 月 4 日，《关于印发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

费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确定了 DIP 付费试点城市，共包括天津、上海、

广州、江苏、西藏自治区等在内的 21 个省 4 个自治区以及 2 个直辖市。

11 月 20 日，国家医保局官网上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医疗保障按病种分值

付费（DIP）技术规范和 DIP 病种目录库（1.0 版）的通知》进一步规范 D

IP 试点工作。至此，DIP 付费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截至目前，所有试点城市已全部完成预分组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年

底进入实际付费阶段。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为 25 个试点省级行政区相关政府网站 2020 年

到 2021 年 9 月 15 日对 DIP 付费的披露情况。 

2.1.1 相关政府网站依据 以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医疗保障局网

站以及人民政府网站为主 

2.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内容与 DIP 付费试点相关的报道。排除标准：（1）报道

内容与本地区试点工作无关的；（2）报道文章来源于如健康报网等大众

媒体网站；（3）单纯转发国家层面通知的报道。 

2.2 研究方法 

利用 Excel 软件，对报道按照试点城市、报道数量、披露时间、报道

类型、披露网站、披露级别进行分类整理，并对报道简要进行摘录。建

立关于 DIP 试点省份披露情况数据库。基于此数据库对各试点城市 DIP

付费的推进进展，工作重点、工作探索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 

3 各试点城市相关政府网站 DIP 付费披露情况结果 

以“DIP”为关键词检索到相关的报道，共计 234 条。 

3.1 关于披露内容类型 

按照披露内容大致整理为五类，分别为通知公告类 31 条，政策文件

类 32 条，政策解读类 7 条，实施报道类 162 条，论点争鸣类 2 条。其中

实施报道类占总报道数量的 69%，论点争鸣类仅约占 0.85%。 

对政策文件类报道进一步分析有两点发现：第一，包括河南、湖南、

广东省等在内共计 7 个试点省市，并没有关于政策文件内容的相关披露。

第二，对于 DIP 付费的政策大多都包含在关于医疗保障工作或其他与医

保工作有关的政策文件中，而以“DIP 付费”为题目的政策文件或整篇报

道以 DIP 付费为主题的政策文件，仅在天津市、安徽省、遵义市、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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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德阳市这 5 个试点省市的政策文件中发现，且数量仅为 5 篇。 

对各试点省份的披露类型进行单独分析发现，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省以及西藏自治区的报道类型较为单一，仅有关于实施报道

类的披露；除上海市有论点争鸣类报道外，其他试点省份均无此类型的

报道；数据表明仅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报道类型较为全面；多种报

道类型同时存在时，除上海市外实施报道类数量均高于其他类型的数量。 

3.2 关于披露级别 

各试点城市相关政府网站披露的报道数量为 138 条，占检索总报道

数量的 58.97%，其次为来自省级相关政府网站的报道，共计 91 条。区级

相关政府网站相应也有少量报道，共 5 条，且均来自上海市。 

3.3 关于披露网站 

分析可得，184 条报道披露于医保局，占报道总数的 79%；检索到来

自卫健委网站和人民政府网站的报道数量分别为 26 条与 24 条，两者约

各占报道总数量的 10%。 

3.4 关于各试点城市披露情况 

27 个试点省级行政区中，只有在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相

关政府网站中没有检索到有关 DIP 付费的披露内容，其余 25 各试点省份

对此均有报道。在有披露的省份中，最高报道数量为 32 条，来自江苏省。

其次为贵州省，共计 25 条。最低报道数量为 1 条，为河南省。次低者为

广东省、湖北省，均为 2 条。25 个试点省份平均报道数量约为 15 条，而

有 20 个试点城市的报道数量少于 15 篇，仅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

湖南省、贵州省 5 个试点省份的报道数量多于 15 篇。 

4 关于报道总情况分析 

4.1 关于披露内容种类 

4.1.1 实施报道类 实施情况的披露较其他类型相对充分，为有了解 D

IP 付费改革实施情况需求的有关人员或是想要了解的公众提供了信息和

途径。 

4.1.2 论点争鸣类 基于本次搜索结果，论点争鸣类披露较其他种类的

数量过少。由于 DIP 付费相关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理解上对公众

有较大的难度，虽然临床医护人员或是患者及其家属不需要完全清楚 DI

P 每个参数与指标的定义[13]，但通过相关专家对 DIP 付费的观点或评价，

可以相对清楚地理解 DIP 付费及其作用等疑问。由于对看法或评论的披

露数量过少，可能会是不利于大众理解的一个因素。 

4.1.3 政策文件类 基于上文 3.1 描述的情况，发现各试点城市可能存

在没有充分贯彻落实国家要求的情况，并没有结合本地实际形成具有当

地特色的 DIP 付费改革或是试点的政策。也可能是实际工作进行良好，

仅在披露工作方面有所欠缺。 

5 各试点省级行政区报道情况分析 

本分析仅针对在相关政府网站上披露的内容进行分析，试点城市可

能已进行相关工作但没有进行报道的情况不纳入本次分析范围内。将从

披露的工作重点、实施进展、对试点工作的态度以及试点工作中存在的

困难进行分析。 

5.1 披露内容亮点 

5.1.1 各试点城市工作重点 

5.1.1.1 结合实际 

天津市对包括付费单元、付费点数、费用申报结算以及监管考核等

工作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并提出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 DIP 病种分组

方案；湖南省邵阳市重点打造“邵阳模式”，争取率先建成本省试点培训

基地。常德市提出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并出台病种赋值及相关支付的政

策文件方案；贵州省遵义市重点推进工作内容包括成立专家小组，建立

本地化病种目录库，系统接口改造的相关工作，健全谈判机制，制定相

关政策。黔南州主要重点工作为完善本地目录库，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政

策。 

5.1.1.2 电子化线上建设 

江苏淮安市将 DIP 试点工作按内容分解为 27 项，并明确完成时间及

责任单位，提出实现全方位一体化线上经办，并将对全市医保基金运行

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四川省德阳市在其政策文件中明确其工作目标为建

设统一的 DIP 平台，并提出除按床日付费外，将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分批

纳入试点工作。 

5.1.1.3 纳入中医药特色 

辽宁营口市在改革专题研讨视频会议中提出今后试点工作重点为完

善其医保支付办法目录内容，加强并完善监管审查相关工作。在政策中

提出将日间化疗与手术、中医优势病种纳入 DIP 付费，细化病种分型，

确定并调整校正辅助分型调整系数；福建省、四川省在试点工作中提出

将 DIP 付费运用到中医领域中：福建省提出合理确定中医医院等级权重

系数和病种分值标准，四川省南充市提出探索建立中医病种。 

5.1.1.4 确保全覆盖 

上海市杨浦区提出将全部区级医院纳入 DIP 试点工作，并使医疗机

构病案首页上传率与通过率达到 100%；云南省文山市提出 21 年对住院

费用实行 DIP 付费，实现本市机构和病例全覆盖。 

5.1.2 各试点城市实施进展 

5.1.2.1 东北地区 

目前吉林辽源已初步达到国家 DIP 付费技术的基本要求以及试运行

的基本标准，完成实际付费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工作方案的制定、配套

细则的发布、搭建完成信息平台并对编码进行统一、加强对病案数据管

理以及费用测算等；黑龙江省鹤岗市试点工作成效在省内居于前列。同

时本省另一试点城市佳木斯市的 DIP 改革整体进度符合任务清单和时间

节点要求，模拟测算结果满足改革政策，核心病组分组满足要求。 

5.1.2.3 华东地区 

上海市十院实行 DIP 付费改革以来，其科室医保结余增幅达 1.12 倍；

江西省南昌市自 13 年探索 DIP 付费后，减缓医保基金支出增速、降低参

保患者个人负担。赣州、宜春、鹰潭三个试点城市已完成历史数据报送

和预分组工作。赣州全市数据上传率、入组率、准确率均达到 99%左右； 

江苏淮安市在试点交叉调研评估中获得“优秀”等级，且承担国家 D

IP 经办规程培训视频录制工作。江苏省宿迁市率先通过国家 DIP 实际付

费评估，降低不合理医疗费用和参保人的看病负担，有效遏制不合理医

疗行为。 

5.1.2.3 中南地区 

湖南省常德市于省内首先完成项目招标工作，引入第三方建设信息

管理平台，并已按要求上报近三年历史数据，初步形成本地化病种分组

目录，基本建成 DIP 系统。益阳市基本完成数据调取工作，数据清洗初

获成效。邵阳市确定了 10 家首批试点医院。 

广东省汕头市对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进行了有效控制，使医

疗机构转向精细化管理；海南省三亚市完成的试点工作内容包括方案制

定、成立工作专班、15 项业务编码贯标、购买专家团队服务、进行业务

知识培训交流。 

5.1.2.4 西南地区 

贵州省毕节市前期医疗数据已符合国家要求，并率先完成 DIP 病种

预分组工作。遵义市湄潭县已开展 DIP 试点工作相关会议 4 次、对 12 家

镇卫生院、3 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6 家民营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培训指导，

调研 6 家定点医疗机构 8 次；云南省文山市组建本地化专家组，制定文

山州实施办法、病种目录，分步对核心数据库和监管系统进行建设；193

家医疗机构已完成数据接口改造，上传历史信息共 27.34 万。 

5.1.3 对 DIP 付费的看法 

上海市报道中对不同领域专家对于 DIP 实施的看法与展望进行了披

露，包括市十院院长认为 DIP 和 DRGs 两种付费方式的关系是互补，对两

者进行合理的结合可使付费更符合医学特性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市卫生

健康信息中心主任认为 DIP 付费可能是现阶段能够衡量医院真正内涵的

客观反映；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指出 DIP 构建是基于分值的比较

体系，使医疗行为“可比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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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看法中，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在肯定 DIP

可以阶段性解决医疗行为作用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该付费方式是否能完

全规范临床行为的质疑。 

5.1.4 对试点工作困难的披露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存在技术力量薄弱、推进难度大、进度缓慢等

试点工作困难，对其存在的困难，广东省调研组建议申请国家医保局支

持与援助，基于实际进度对实际付费提出延迟开展的申请。 

5.2 各试点城市间报道比较 

上海市、江苏省、湖南省、海南省、贵州省的报道对于实施情况、

工作重点的描述比较详尽具体。其中，江苏省各试点城市对于实施成效

及进展的披露情况最为具体，并且有的报道中以数据的形式体现已取得

的成效和工作进展。湖南省对实施进展与成效的报道也比较详细，并且

在其工作要求中多次重点提出结合实际打造属于本省本市特有模式；上

海市的报道类型比较全面，尤其含有其他试点城市均无体现的对于 DIP

的观点看法。通过政策文件、实施报道以及论点争鸣可以对上海市 DIP

试点工作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广东省报道数量虽少，仅为 2 条，分别来

自广州市和汕头市，均详细地对试点成效及工作情况进行披露。但其报

道数量反映出其披露工作有待加强。西藏自治区在报道中提出其试点工

作的疑点和难点。河北廊坊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湖北

省、陕西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道内容较粗略，报道大多仅

笼统提出要统筹推进或加快推进试点工作，确保或推进实际付费工作，

并无针对性的描述。 

5.3 披露内容的不足 

不难发现，总体报道大多均围绕着单一的“大力推进试点工作”、“确

保年底开展实际付费”、“探索或做好准备工作”等关键语句进行描述，

而较少试点城市的报道会有针对性的对实施效果或是工作重点进行具体

详细的披露。 

因此，通过相关政府网站的报道仅仅只能了解到笼统的试点工作进

展，并不能对 DIP 试点工作的详细进展情况或是已取得的相关成绩有大

体掌握。 

6 问题与建议 

6.1 问题 

6.1.1 检索不到披露中涉及的相关文件 

部分报道内容中涉及的有关政策文件，并不能在其网站上通过检索

来了解此文件的具体内容。 

6.1.2 有关本省试点具体工作成效披露于其他试点省份的相关政府网

站 

在上海嘉定区人民政府网站中浏览相关报道时，发现其披露了广州

市的 DIP 工作成效，包括在广州市开展试点工作后，其医保总额预付节

约近 11 个亿，且住院就医参保人群的人均自付比例和药占比也均有所下

降。但此种关于实施成效的具体报道并没有在广州市或广东省的相关政

府网站中发现。 

6.1.3 报道具体程度由省级到市级逐渐递增 

对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来自省级大部分的实施报道均为概括性

报道，政策文件大多也为顶层设计类；市级会针对已完成的工作类型进

行披露，有些试点城市也会以具体数据表明工作进度；县级则会更具体

针对某项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报道。 

此结论基于这三种披露级别的相互比较下形成，但没有改变整体的

报道内容的情况。 

6.2 建议 

6.2.1 将报道内容具体化、详实化 

对报道内容进行细化，通过对各工作部分实施、完成情况，或按分

解工作、设计的规定时间进行报道，使其报道不仅停留在表层，可以更

多反映试点工作的落实情况以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6.2.2 丰富报道类型 

不同报道类型的作用不尽相同：政策文件集中体现了政府对于此项

工作的顶层设计，主要由条文组成，具有规范性和严谨性的特点，通过

政策文件可以让各定点机构更准确理解工作重点与工作方向等；政策解

读以回答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政策、法规

条文进行深度解读；实施报道可以将 DIP 工作主要内容展现在公众面前，

及时的实施报道可以让群众或相关人员了解实施情况与现存问题等；评

述性报道可以是积极肯定的评论、中立建设性的评价，也可以是批判性

质的评价。它既属于社会舆论的一部分，又可以直接或间接对 DIP 试点

工作产生影响。 

6.2.3 加快出台结合各地实际的试点工作相关政策文件 

由于 DIP 所需基础数据包括疾病的编码系统、资源消耗、治疗方式、

病情严重程度及医疗状态等多个维度的信息[14]。所以要在结合国家出台的

技术规范、病种目录库等要求文件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各试点城市当地

疾病实际情况、医保筹资能力以及医疗资源实际消耗情况等要素，制定

本地化支付办法、病种分组方案及病种分值库等工作方案，并出台本地

化试点工作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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